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臨時閱覽證暨借書證申請辦法 

99.09.13 圖書館第 143次業務會報通過 

99.10.26  99學年度第 1次圖書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01.10.26  101學年度第 1次圖書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提供準中大人或參加本校短期研習等活動

之讀者可進館或借閱本館圖書，特訂定本辦法，以為業務處理之依據。 

第二條 適用對象： 

1. 準教師：由系所提供證明。 

2. 準研究生：研究所錄取（含本校直升已辦理離校手續）學生，須提出錄取證

明。 

3. 準大一新生：大學部錄取並已預修課程學生，須提出錄取證明。 

4. 復學生：申請復學者，須於註冊日前提出復學證明書。 

5. 訪問學生：須提出參與課程或活動邀請證明。 

6. 單位自聘人員：本校各單位自行聘僱人員，須提出契僱關係證明。 

7. 暑期實驗室高中生：以本校核定名單為準。 

8. 資策會或本校推廣教育班學生：須提出修業或上課證明。 

第三條 申請方式及權限說明： 

1. 申請方式及權限說明表： 

身分別 證件效期 
閱覽證 

申請方式 

借書證 

申請方式 

冊

數 
借期

(天) 
續借

(次) 
預約

(冊) 
其他說明 

準教師 聘書起聘日止 個別申請 個別申請 30 30 3 15 1.臨時閱覽證

限於總圖閱覽 

 

2.臨時借書證 

●視聽資料限

館內使用。 

●除了借書之

外，不含其他

如館際合作申

請、台灣聯

大、互換借書

證等服務。 

準研究生 當期開學註冊日止 個別申請 個別申請 

20 30 3 10 復學研究生 當期開學註冊日止 個別申請 個別申請 

訪問學生 依活動課程結束日 統一申請 個別申請 

準大一新生 當期開學註冊日止 統一申請 個別申請 

5 14 1 3 

復學大學生 當期開學註冊日止 個別申請 個別申請 

單位自聘人員 依契僱證明聘期 個別申請 個別申請 

暑期實驗室高中生 實驗室活動結束止 統一申請 個別申請 

中壢資策會學員 依修業課程結束日 個別申請 個別申請 

推廣教育班學生 依修業課程結束日 

統一申請 
個別申請 

2. 統一申請：由開課或所屬單位填寫「臨時閱覽證申請表」電子檔，並提供紙

本名冊與證明文件送圖書館審驗，建檔後核發證號供原單位張貼於證件上。 

3. 個別申請：填寫「臨時閱覽證暨借書證申請單」。 

（1）需請指導教授或單位主管於申請單簽署或所屬單位用印。 

（2）借書證需繳交保證金 3000元，保證金於收據繳回本館時，由校方無息 

退還。 

（3）繳交申請單，並附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影本，至本館服務台辦理。 

（4）由本館黏貼證號條碼於含個人相片之證件。 

4. 已完成註冊繳費手續之新生及復學生，當學期註冊日之前得憑繳費收據影本

申請啟用借書權限，免繳交保證金。 



5. 未繳費之復學生得憑學生證及繳驗復學證明書影本啟用閱覽權限。 

第四條 服務相關規定： 

1. 閱覽證暨借書證限本人使用。 

2. 申請人開學後未克註冊或已不具申辦臨時借書證資格者，須自行至圖書館辦

理清償圖書與逾期滯還金手續。 

3. 未完成上述手續者，本館得沒收保證金。  

4. 申請人臨時借書證身分轉換為正式身分時，借閱及滯還金紀錄將一併轉移，

原證借閱到期圖書，須自行續借或辦理歸還。 

5. 其他未盡事宜皆依本館借閱規則辦理。 

第五條 本辦法經圖書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